國立中正大學114學年度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系(所) 附件4

符合免予評鑑教師名單
	職稱
	姓 名
	到職日
	符合款次
	免予評鑑理由

	
	
	
	
	1. 滿六十歲：年滿六十歲（54年7月31日以前出生者）且通過最近一次評鑑者。（計算至114年7月31日）
2. 院士：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。
3. 學術獎或國家講座：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、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、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或研究機構講座者。
4. 研究獎：曾獲下列獎項或成效且累積分數達十二分者：
(1)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、教育部師鐸獎或教育部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者， 每次四分。 
(2)獲本校教師優良教學獎或優良導師獎者，每次二分。 
(3)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主持人費者，每次每年一分，且每年以二分為上限。 
(4)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者，每次一分，榮獲績優計畫者，每次再加一分。
(5)擔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(USR計畫)主持人者，每次一分；擔任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者，每次零點五分。前述分數加總，每年以一分為上限。
(6)依第七條規定獲頒本校教師評鑑績優獎者，每次一分。
5. 獎項：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、研究、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，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校長核可者。
6. 到校未滿三年：到校未滿三年者。（111年8月2日以後到校者）（計算至114年7月31日）
7. (1)教授及副教授: 110、111、112、113學年度通過評鑑。(2)助理教授及講師: 112、113學年度通過評鑑。（計算至114年7月31日）。
8. 114學年度有懷孕生產、本人重病、延長病假、休假研究、留職留薪、留職停薪、借調他機關服務等情形者。
9. 應接受評鑑年數之計算，不包括懷孕生產、本人重病、延長病假、留職留薪、休假研究、留職停薪或借調他機關服務期間。合聘：主聘在外校者，當學年度免予評鑑。
10. 合聘：主聘在外校者，當學年度免予評鑑。
11. 合聘借調至他校：屬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者，當學年度免予評鑑。
12. 教師升等通過者視為該學年度通過評鑑，其應接受評鑑年數重新起算。
13. 其他，請敘明原因。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(所長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